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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
南區
承辦人：林宜民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8270
傳真：02-27593317
電子信箱：udd-benkk@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規字第1150000812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公告文及計畫書各1份

主旨：檢送本市都市計畫「修訂捷運系統南港線南港機廠交33、

33-1、33-2交通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細部計畫案

（第二次修訂）」發布實施公告文及計畫書各1份，請查

照辦理。

說明：

一、請依都市計畫法第23條規定，將公告文及計畫書於貴區公

所公告欄公告，並請經常保持清晰完整。

二、配合本府推動公文資訊化業務及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政策，

副本單位除另有標註者外，其餘單位請逕至本府都市發展

局網站\公展公告\都市計畫公告項下下載計畫書。

正本：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副本：臺北市議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

稅捐稽徵處、臺北市南港區新光里辦公處、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科、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以上單位請依說明二辦理）、臺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企劃科（均檢附公告及
計畫書各1份）、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測量科（檢附公告及計畫書各3份）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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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都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說明 

都 市 計 畫 名 稱
修訂捷運系統南港線南港機廠交 33、33-1、33-2 交通用

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細部計畫案(第二次修訂)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法 令 依 據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申 請 單 位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辦 理 單 位 臺北市政府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起 訖 日 期

自 114 年 12 月 12 日起至 115 年 1 月 10 日止公開展覽 30

天(刊登於 114 年 12 月 12 日聯合報、114 年 12 月 13 日

自由時報) 

本 案 說 明 會

起 訖 日 期

114 年 12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假本市南港區仁福

區民活動中心(臺北市南港區福德街 443 號) 

公民團體對本案之

反 映 意 見
無 

本 案 提 交 各 級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核 結 果

本案提經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115 年 1 月 26 日第 836

次委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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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修訂捷運系統南港線南港機廠交 33、33-1、

33-2 交通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細部計

畫案(第二次修訂) 

申請單位：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辦理單位： 臺北市政府 

計畫範圍： 詳如計畫圖 

類  別： 修訂 

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詳細說明：  

 

壹、計畫緣起 

配合捷運系統南港線南港機廠之設計、興建及使用，本府前於

87 年 8 月 13 日公告「修訂『配合捷運系統南港線工程變更沿線土

地為交通用地計畫案』中南港機廠交 33、33-1、33-2 交通用地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案」，基地之土地使用項目比照第三之一種住宅區，

藉由交通建設之投入及相關多元使用，帶動周邊地區發展與環境

改善。 

復經本府政策檢討，採自建開發方式並配合東區門戶計畫發

展五大中心產業使用（包括：軟體、會展、車站、文創、生技等）

及公務機關、社會住宅等重大政策方向，及本府產業發展局於南港

機廠分構區規劃做為產業發展相關儲備基地，爰於 106 年 3 月 16

日公告「捷運系統南港線南港機廠交 33、33-1、33-2 交通用地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修訂案」，修訂土地使用管制得免附條件允許做一

般零售業乙組(限營業樓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之日用百貨)、

餐飲業、一般服務業使用，及允許做倉儲業、攝影棚、部分工業等

使用。 

後因政策調整，案址用途原以產業使用為主，改為興辦社會住

宅為主。南港機廠社會住宅 1 區業於 113 年竣工，配合機廠建設

規劃，第 1 層為軌道建設、第 2 層至第 4 層為公共停車場及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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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參建共享辦公室，第 5 層設置多功能活動中心、社會住宅大廳

及店舖，並於第 5 層至第 27 層設置社會住宅。因南港機廠社會住

宅 1 區於 114 年 12 月起分批入住，多數商業設施尚受限於本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之樓層規定，致社會住宅商業設施經常

性投標業種如一般零售業、日常服務業等無法進駐，為提升社會住

宅住戶生活機能，提供適切之商業服務設施，爰循都市計畫變更調

整允許使用組別。 

考量臺北市都市計畫通盤檢討預計於 115 年辦理公開展覽，

惟尚需經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致本修訂案如納入通盤檢討

辦理恐緩不濟急。本案有具體建設計畫內容，並有辦理急迫性、必

要性，案經本府 114 年 11 月 28 日認定符合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詳附件二），爰辦理本次都市計畫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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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位置與範圍 

一、 計畫位置 

臺北捷運板南線南港機廠，位於忠孝東路七段與向陽路交叉

口東南側，面臨 30 公尺寬忠孝東路，離捷運昆陽站約 300 公尺，

詳圖 1。 

 

圖1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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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包括交通用地編號交 33、33-1 及 33-2，合計約

78,811 平方公尺，詳圖 2。 

 

圖2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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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原都市計畫情形 

    有關原發布實施計畫名稱及文號詳表 1。 

表1 原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名稱及文號表 

原計畫案名 日期文號 

擬訂南港、內湖兩地區主要計畫案 
58 年 8 月 22 日府工字第
44104 號公告 

為臺北市區鐵路地下化南港站場改善工程變更研究
院路與向陽路間鐵路沿線都市計畫案 

73 年 3月 30 日府工二字第
10112 號公告 

變更南港區新光段一小段 63、中南段一小段 311、
中南段二小段 302－1 等地號附近保護區、農業區為
機關用地（聯勤光華營區）計畫案 

77 年 9月 10 日府工二字第
267571 號公告 

配合捷運系統南港工程變更沿線土地為交通用地計
畫案 

79 年 5月 24 日府工二字第
79026659 號公告 

配合捷運系統南港工程變更沿線土地為交通用地計
畫案(向陽路以東未核定部分) 

80 年 4月 13 日府工二字第
80018295 號公告 

修訂「配合捷運系統南港線工程變更沿線土地為交
通用地計畫案」部分用地計畫案 

81 年 5 月 6 日府工都字第
81029625 號公告 

修訂「配合捷運系統南港線工程變更沿線土地為交
通用地計畫案」中南港機廠交三十三、三十三之一、
三十三之二交通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 

87 年 8月 13 日府都二字第
8705648300 號公告 

配合捷運系統南港線工程變更沿線土地計劃案 
88 年 7月 19 日府都二字第
8804269800 號公告 

修訂臺北市南港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90年 9月 28 日府都二字第
9010582400 號公告 

「修訂捷運系統南港線南港機廠交 33、33-1、33-2
交通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 

96 年 8月 27 日府都規字第
09633935700 號公告 

捷運系統南港線南港機廠交 33、33-1、33-2 交通用
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修訂案 

106 年 3 月 16 日府都規字
第 10601223800 號公告 

臺北市南港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108 年 1 月 18 日府都規字
第 10760657151 號公告 

修訂臺北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
計畫案 

111 年 5 月 24 日府都綜字
第 11100005681 號公告 

修訂「臺北市南港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內停車空間規定案 

112 年 9 月 12 日府都規字
第 11200914341 號公告 

擬定臺北市防災型都市更新細部計畫案 
113 年 3 月 28 日府都規字
第 11330206031 號公告 

擬定「臺北市開發基地體感降溫專案」細部計畫案
113 年 11 月 12 日府都設字
第 11300917561 號公告 

修訂「臺北市防災型都市更新細部計畫案」 
114 年 5月 9日府都規字第
11430273291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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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展現況概述 

一、土地使用現況 

(一) 基地周邊 

1. 本計畫位於捷運板南線昆陽站東側約 300 公尺，北側為臺北流行

音樂中心及戶外公園、表演空間，於空間定位上為新創及流行音

樂產業中心，往東為南港車站轉運中心，即臺鐵、高鐵、捷運南

港站三鐵共構。 

2. 本計畫北側為公園用地（供流行音樂中心使用）、商業區、第二種

工業區、特定專用區等，南側為農業區、保護區、機關用地（衛

生福利部、中研院國家生技園區）。 

(二) 基地內 

1.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於基地內興建南港機廠社會住宅，並複合

公務機關、社會福利、公共服務設施及商業設施使用，1 區已於 113

年竣工，2 區已完成規劃，預定 114 年 12 月開工，118 年底竣工，

詳圖 3。南港機廠社會住宅 1 區為 2 棟 27 層建築物，地上 1 層為

捷運機廠及軌道設施，2 至 4 層為公共停車場(3 至 4 層北側為產

發局共享辦公室)、5 層為多功能活動中心、生態棚架、活力跑道、

店舖 8 戶，社宅單元位於 5 至 27 層，共興建 1,442 戶，詳圖 4、

圖 5、圖 6。 

2. 另為與基地北側之臺北流行音樂中心戶外空間串聯，南港機廠社

會住宅 1 區已興闢人行立體連通空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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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南港機廠社會住宅現況圖 

 

 

圖4 南港機廠社會住宅 1 區樓層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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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南港機廠社宅 1 區 5 樓商業設施(店舖)位置圖 

 



9 
 

 

圖6 南港機廠社宅 1 區 5 樓商業設施(店舖)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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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 

本計畫區土地面積 78,811 平方公尺，均為市有土地（詳表 2、

圖 7）。 

表2 土地權屬表 

地段 地號 

土地 

面積

(㎡) 

土地 

權屬 

管理 

機關 

南港區

新光段

一小段 

4-1、5-1、7-1、8、9、10、12、

13、14、15-1、16-1、17、18、

19、20、21、22-1、23-1、24、

25-1、28-1、42-1、43-1、44-

2、44-3、45-1、46、47、48、

49、50-1、51-1、52、53、54、

55、56、57、58、59-1、60-1、

63-1、96-1、96-3、103、104、

105-1、105-3、105-4、106、

107、108、109、110、111、112、

113、114、115-2、119-2、119-

3、119-5、120、121、122、122-

2、122-3、122-4、124、125、

126、127、128、128-1、128-

2、128-3、128-4、128-5、128-

6、128-9、128-10 地號 

78,593 臺北市 

臺北市政

府捷運工

程局 

南港區

新光段

一小段 

11 地號 9 臺北市 

臺北市政

府都市發

展局 

南港區

新光段

一小段 

123 地號 209 臺北市 

臺北市政

府捷運工

程局、臺

北市政府

都市發展

局 

合計 78,811

備註：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以實地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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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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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設施現況 

本計畫範圍周邊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尚有

國小用地（玉成國小、東新國小）、國中用地（南港高中）、機關用

地（臺北市警察局南港分局、北原會館、行政院衛生福利部、陸軍

後勤指揮部、南港行政中心、南港社會福利服務中心）等，詳圖 8。 

 

圖8 公共設施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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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系統現況 

(一) 道路系統 

本計畫範圍周邊東西向主要道路為忠孝東路七段（路寬 30 公

尺）、市民大道八段（路寬合計約 22 公尺），往西可連結至本市信

義區、松山區，往東可至中央研究院、南港舊莊；南北向主要道路

為向陽路（路寬 30 公尺），往北沿經向陽路圓環，過成功橋後可至

內湖區。 

(二) 大眾運輸 

本計畫範圍之周邊大眾運輸系統為捷運、公車，距捷運板南線

昆陽站步行時間約 8 分鐘，鄰近公車站名為捷運昆陽站，主要路

線可連接至本市信義區、內湖區，亦可向東連接至臺鐵南港站、南

港高鐵站及捷運南港站三鐵共構，詳圖 9。 

 

圖9 周邊交通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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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構想 

    南港機廠社會住宅週邊土地使用係以大型公共設施、機關用地為

主，社宅 1 區配合臺北捷運板南線南港機廠及軌道建設，現將社會住

宅大廳及店舖配置於地上第 5 層。因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

針對部分商業樣態訂有附條件之樓層規定，以致可提供社區基本生活

機能之商業設施無法進駐使用。 

    為提供適切之商業服務設施，強化居住便利性與社區自足性，本

計畫於維持比照第 3-1 種住宅區之規定前提下，修訂「第 17 組：日

常用品零售業」、「第 19 組：一般零售業甲組」、「第 20 組：一般零售

業乙組」、「第 21 組：飲食業」、「第 26 組：日常服務業」等使用項目

得不受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附條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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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修訂計畫內容 

本計畫修訂交通用地 33、33-1、33-2 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

內容詳表 3 所示： 

表3 計畫內容修訂一覽表 

新計畫內容 原計畫內容 變更理由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內容 

（一）使用強度 

建蔽率：40％，容積率：160

％為上限。本案基地之實設樓地

板面積除依容積率 160％計算

外，得再增加捷運系統木柵線辛

亥站聯合開發大樓之獎勵容積

(1,881.85 平方公尺)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內容 

（一）使用強度 

建蔽率：40％，容積率：160

％為上限。本案基地之實設樓地

板面積除依容積率 160％計算

外，得再增加捷運系統木柵線辛

亥站聯合開發大樓之獎勵容積

(1,881.85 平方公尺) 

未修正。 

（二）土地及建築物使用項目 

使用項目依臺北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之規定，比

照第 3-1 種住宅區之規定，並增

列下列使用： 

 

土地使

用管制 
使用組別 

得免附

條件允

許使用 

第 17 組：日常用品零售

業 

第 19 組：一般零售業甲

組 

第 20 組：一般零售業乙

組 

第 21 組：飲食業 

第 22 組：餐飲業 

第 26 組：日常服務業 

第 27 組：一般服務業 

新增允

許使用

項目 

第 38 組：倉儲業 

第 43 組：攝影棚 

第 51 組：公害最輕微之

工業 

第 52 組：公害較輕微之

工業 

第 53 組：公害輕微之工

業 

（二）土地及建築物使用項目 

使用項目依臺北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定之規定，比照第

3-1 種住宅區之規定，並增列下

列使用： 

 

土地使

用管制
使用組別 

得免附

條件允

許使用

第 20 組：一般零售業

乙組 

(十五)日用百貨(營業

樓地板面積 500 平方公

尺以上者) 

第 22 組：餐飲業 

第 27 組：一般服務業 

新增允

許使用

項目 

第 38 組：倉儲業 

第 43 組：攝影棚 

第 51 組：公害最輕微

之工業 

第 52 組：公害較輕微

之工業 

第 53 組：公害輕微之

工業 

第 54 組：公害最重之

工業 

第 55 組：公害嚴重之

南港機廠社會住宅 1

區依基地條件進行建

築配置，地上第 1至 4

層為南港機廠、軌道設

施、公用停車空間，故

社會住宅大廳及商業

設施(店舖)僅得配置

於地上第 5層。 

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自治條例規定，部

分商業樣態尚有樓層

限制，致可提供社區基

本生活機能之商業設

施無法進駐使用，為提

供適切之商業服務設

施，強化居住便利性與

社區自足性，爰本計畫

修訂為使用項目比照

第 3-1 種住宅區且第

17、19、20、21、22、

26、27組使用組別得不

受本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自治條例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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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內容 原計畫內容 變更理由 

第 54 組：公害最重之工

業 

第 55 組：公害嚴重之工

業 

(二二)原料藥製造業、

(二三)生物藥劑製造業 
 

工業 

(二二)原料藥製造業、

(二三)生物藥劑製造業
 

限制；另考量基地內尚

有本府產業發展局參

建使用空間，為保留基

地使用彈性，原計畫新

增允許使用第 38、43、

51、52、53、54、55(二

二)、(二三)組等使用

組別維持原計畫內容。

二、社區友善項目 

社會住宅將考量地方所需

規劃各項公共服務設施，以滿足

地方需求。 

二、社區友善項目 

（一）駐車場上方設置綠化公

園，供民眾使用，其中綠

化公園至少 5,000 平方

公尺以上。 

（二）設置南港區新光里區民活

動中心，其面積約 300 平

方公尺，由該區公所編列

預算參建。 

配合本案基地已興辦

南港機廠社會住宅，並

將各項公共服務設施

納入規劃，以滿足地方

公共服務之各項需求，

爰修正之。 

柒、其他 

本計畫書未規定事項，悉依原都市計畫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捌、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本案經提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115年 1月 26 日第 836 次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決議如下：本案同意依公展計畫書及本次會議市

府所送補充會議資料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玖、本案業依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修正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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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修訂後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內容 

(一) 使用強度 

建蔽率：40％，容積率：160％為上限。本案基地之實設樓地

板面積除依容積率 160％計算外，得再增加捷運系統木柵線辛亥站

聯合開發大樓之獎勵容積(1,881.85 平方公尺)。 

(二) 土地使用及建築物使用項目 

使用項目依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之規定，比照

第 3-1 種住宅區之規定，並增列下列使用： 

土地使用管制 使用組別 

得免附條件 
允許使用 

第 17 組：日常用品零售業 
第 19 組：一般零售業甲組 
第 20 組：一般零售業乙組 
第 21 組：飲食業 
第 22 組：餐飲業 
第 26 組：日常服務業 
第 27 組：一般服務業 

新增允許使用 
項目 

第 38 組：倉儲業 
第 43 組：攝影棚 
第 51 組：公害最輕微之工業 
第 52 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第 53 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第 54 組：公害最重之工業 
第 55 組：公害嚴重之工業 
(二二)原料藥製造業、(二三)生物藥劑製造業 

二、社區友善項目 

社會住宅將考量地方所需規劃各項公共服務設施，以滿足地

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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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都市設計 

為確保本計畫良好環境品質且形塑當地特色及風格，爰修定

「捷運系統南港線南港機廠交 33、33-1、33-2 交通用地都市設計

準則」如下。本計畫未來開發建築須經「臺北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核發建造執照。 

(一) 土地使用及建築物使用計畫 

1. 出入口區分設置 

建築物之各部分有住商混合不同用途類別時，應避免其不同

使用用途動線之互相干擾，其供住宅使用部分應投資獨立之垂直

動線設施及主要出入口。 

2. 南港機廠沿基地外圍已設置防洪圍牆，未來建物之設計、開發

及興建，仍應確保原防洪功能。 

3. 本基地現況既有興建完成之捷運機廠相關設施及空間，目前由

本府捷運公司使用及維護中，尚有本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

處負責維護及管理之昆陽汙水抽水站等建物﹔另考量基地，未

來本基地建物設計及興建時，應提出相關管理、維護及施工計

畫。 

(二) 基地交通規劃及停車空間設置標準 

1. 交通系統佈設應依下列原則規定： 

(1) 基地交通規劃之私設通路及汽車出入口應考慮基地外部之人、

車動線及流量，已具備安全性、效率性、方便性及連續性交通

之原則設置，並應提供無障礙之人行通行空間。 

(2) 依交通量規劃佈設之基地內私設通路與計畫道路應予順接，路

口宜以正交方式銜接，其正交銜接有實際困難者，銜接角度不

得小於 60 度，不得大於 120 度。 

(3) 出入口動線應減少車流衝突，達到交通單純流暢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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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汽車出入口數量之規定 

基地內建築物停車數量總和達 150 部以上者，應設置 2 組每

組設有 2 車道以上之出入口，各組出入口之間距離應為 10 公尺以

上。 

前項基地內建築物設置停車數量達 200 部以上者，應至少設

置 1 組汽車出入口可兼供機車使用，坡度應考量機車之安全進出。 

3. 汽車出入口限制 

基地內汽車出入口應避免設置於臨接下列道路路段及場所： 

(1) 人行穿越道、斑馬線、橫越天橋及地下道上下起點距離 10 公

尺以內。 

(2) 自大眾公共運輸上下車站 10 公尺範圍內前項汽車出入匝道之

設置應以避免對人行形成妨礙及避開現有大型行道樹為原則。 

4. 基地內法定停車數量得減設，減設數額以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另住宅使用部分應於基地內滿足自身停車需求。 

5. 共構大樓部分因地面層已設置機廠，未來共構大樓所需設備及

停車空間設置於大樓第 2 層以上之樓層。分構部分地下層若規

劃停車場使用，應考量車輛進出之順暢及安全。 

(三) 公共開放空間系統及植栽綠化設計原則 

1. 建築基地內指定留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其規模及設置標準如附

圖 1。 

(1) 本基地西北側臨忠孝東路南側指定退縮留設 15 公尺帶狀式開

放空間。其留供人行專用之連續性人行通道寬度至少 4 公尺。

且自相鄰道路起算 2 公尺範圍內應植栽喬木行道樹，且依下列

規定： 

A. 行道樹間距不得大於 8 公尺，樹冠底離地淨高 2.5 公尺以

上，根部應保留適當之透水面積。 



20 
 

B. 行道樹植穴深度不得少於 1.5 公尺，植土不得少於 2 平方

公尺，植穴應與人行道地坪高程齊平。 

(2) 建築基地沿機廠道路境界線東側指定留設 5 公尺帶狀開放空

間。其開放空間栽植喬木間距不得大於 8 公尺，樹冠底離地淨

高 2.5 公尺以上，並得供人行使用。 

2. 建築基地開放空間之地坪高程及鋪面應按下列規定： 

(1) 建築基地指定留設之帶狀式公共開放地坪應與鄰接人行道齊

平或高於相臨道路邊界處 10 公分至 15 公分，並應向道路境界

線作成至少 1/40 之洩水坡度。 

(2) 帶狀式公共開放空間應為連續鋪面，且應與相鄰基地地坪高程

齊平，車道穿越時，其鋪面應以不同色彩及不同材質設置，並

以防滑處理，以維人車安全。 

(四) 建築造型計畫 

1. 建築量體 

建築量體之規劃配置應避免單調之天空線或平整高大之建築

牆面致遮擋地區公共景觀與山陵線之完整與可視性。 

2. 高層建築物量體 

建築物高層部分之建築量體依「建築技術規則」分層退縮設置，

並應檢討高層建築物對地面周圍開放空間環境及行人使用影響。 

3. 屋頂美化 

建築物頂層部分應配合建築物造型整體予以屋頂美化設計，

其附設於屋頂層之各種空調、視訊、機械等設施以自女兒牆或簷口

退縮設置為原則。 

4. 建築物立面色彩及材質 

建築物立面色彩及材質使用設計，應符合下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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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築物立面色彩應以主色彩與其他輔佐色彩相配合，其主色彩

應配合建築基地鄰近建築景觀之基調色系為主，且整體立面材

質之顏色，以符合中高明度及中低彩度之色感為原則。 

(2) 各幢建築物臨接或面向計畫道路、開放空間之立面部分，其建

築物立面部分之材質不得造成眩光致影響行車安全或開放空

間之微氣候。 

(五) 因基地條件限制，得經臺北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不受前述原則性規定之限制。 

 

附圖1 全區指定留設帶狀式開放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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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認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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